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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新進人員甄試 QA 問答集 

一、 報名資格疑義 

Q1：我現在只有大學在學，今年 6 月畢業，報名時還沒有畢業證書怎麼辦？ 

A：可以報名,本甄試之應試資格學歷為高中職以上，您可以選擇以下兩種方式

辦理： 

1.以應屆畢業生身分暫准報名：先上傳蓋有最後一學期註冊戳記之學生

證正反面影本（若為晶片或悠遊卡學生證，須加附在學證明），並務必

於 115年 8月 3日（一）17:00 前補上傳大專以上畢業（學位）證書

影本。   

2.直接以高中職學歷報考：報名時直接上傳高中職畢業證書影本即可符

合報考資格，不需申請暫准報名。 

Q2：我有身心障礙手冊，考試有什麼特殊安排嗎？ 

A：有。應考人若因身障或其他特殊需要延長考試時間或安排特殊試場，請 

在報名時於系統勾選「特殊試場服務需求」，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我們會 

視情況安排，並以 mail及簡訊通知核定情況。 

Q3：我有前科（或受過處分）可以報考嗎？ 

A： 

1. 請參閱簡章「貳、應試資格」第五點。凡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

外患罪，或曾服公務、農田水利會、灌溉管理組織等職務有貪污行為，

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以及褫奪公權尚未復權、受

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依「貳、應試資格」第五點第(一)款及

(二)款規定，均不得應試。 

2. 前項兩類罪名在簡章中的文字是「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

結案」。其中的「或」字意味著，只要符合「經有罪判決確定」這個事

實，不論後續是否執行完畢，就已經終身一律不得應試。 

3. 上述以外的其他罪名：若犯了內亂、外患、貪污以外的罪（例如一般公

共危險、竊盜、傷害等），依據簡章第七章第七點規定，只要「服刑完

畢（執行完畢）」或受緩刑宣告者，緩刑期滿，就可以報考並予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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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今年報考所有類科有需要就讀相關科系、證照的限制嗎? 

A：請參閱簡章「貳、應試資格」第四點學歷規定。本甄試應試資格學歷為

高中職以上（含高中、高職、五專前三年），即具大專、大學或研究所

等更高學位者均符合報考資格，無特定科系、證照之限制。 

Q5：我還沒退伍可以報考嗎?是否可以保留進用資格? 

A：可以先報考。若錄取人員因服兵役無法立即接受分發，得檢具事證向所 

錄取之管理處申請審查，通過後方能保留錄取資格，其保留期限不得逾 

法定役期。 

Q6：已有臺灣身分證之陸籍配偶，且已經放棄中國國籍是否可以報考? 

A：請參閱簡章「貳、應試資格」第一點及「柒、錄取及進用」第七點規定。 

應考人須具中華民國國籍，且不得兼具外國國籍，且報名時於線上聲明。 

若經錄取分發後，經查證屬實兼具外國國籍者（包含未完全放棄原國籍）， 

將不予進用。 

Q7：改名後，身分證與畢業證書名字不同，需檢附哪些文件? 

A :報名填寫之「姓名」等各欄應與所繳證件相符。如證件記載錯誤或不一 

致，應先向戶籍或原發證機關申請更正，並於甄試當日繳交附有更正記 

載之文件正本 1份，以供監試人員查驗。（線上報名時請於｢其他證明文 

件欄位｣先上傳更名之證明文件）。 

Q8：我高中跟大學皆肄業，可以報考嗎? 

A：請參閱簡章「貳、應試資格」第四點第(五)款「同等學力認定」規定。 

曾於高級中等學校（含職校）修畢各年級應修課程，並持有修業證明書 

（非畢業證書）或成績單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二、 考試科目與準備 

Q1：專業科目是考選擇題還是非選擇題？ 

A：依據簡章「壹、三、應試科目及甄試日程表」之備註規定，共同科目一 

之法學緒論及共同科目二之農田水利概論與相關法規為選擇題；共同科 

目一之公文以及其餘所有專業科目，其題型皆包含選擇題及非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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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以前的考古題要去哪裡找？ 

A：考生可至甄試專區的「歷屆試題」區下載參考。 

 

三、 報名流程與時程 

Q1：我現在就可以報名了嗎？為什麼進不去系統？ 

A：報名系統將於 115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0：00 正式開啟。目前的詢 

問期僅供簡章下載與諮詢，請您先準備好彩色照片電子檔與學歷證明 

文件掃描檔。 

Q2：我看到有好幾個管理處在招考，我可以都報報看，增加錄取率嗎？ 

A： 

1.分管理處及分類科錄取：本次甄試採「分管理處報名、分管理處錄取」。 

應考人得視個人意願，同時報考多個管理處或多個甄試類科。 

2.獨立報名與繳費程序：報考多個管理處或多項類科者，每一筆報名均視 

為獨立申請，應分別完成報名程序並各別繳納報名費用（例如：同時報 

考 A 管理處及 B 管理處之類科，或同一管理處之不同類科，均須分別 

產生繳款帳號並各別繳付新臺幣 1,000元）。 

3.單一應試限制： 因全臺各管理處及各類科之甄試均於同日舉行，應考人 

於甄試當日僅得擇一管理處及一類科進場應試。甄試成績採獨立計算， 

無法進行跨管理處或跨類科之移轉採計。 

Q3：報名此次考試，是否一定要註冊? 

A：報名系統需要註冊，簡章上所有時程皆會透過 mail及簡訊通知提醒。 

Q4：繳費過後，我要如何確認繳款完成？ 

A：登入後可直接查詢狀態，系統亦同步 mail繳費完成通知。 

 

四、 甄試方式、地點、日期 

Q1：報考管理處與應試考區需要相符嗎? 

A：應試考區可自由選擇，與報考之管理處別無關，例如報考彰化管理處者， 

亦可選擇於臺北考區應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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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用與薪資待遇 

Q1：錄取後是公務人員嗎？薪水有多少？ 

A： 

1. 本甄試錄取人員依「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管理辦法」進用，該辦法參照

公務人員任用法訂定相關福利及敘薪規定，非公務人員。 

2. 農田水利事業人員起薪依各職等最低薪級敘薪（依現行規定新進人員為 

3等 9級起薪 44,300元）。 

Q2：考上後可以調回老家或調動嗎？ 

A：請參閱簡章「柒、錄取及進用」第五點規定。錄取進用人員於試用期滿 

後，應於原進用之管理處任職滿 6年（含試用期間）後始得商調至其他 

管理處。如中途離職者，嗣後欲回任，亦應先於原進用之管理處補滿任 

職年限。 

Q3：錄取過後保險是保勞保還是公保? 

A：依據農田水利事業人員人事管理辦法，第 9章第 76條之規定，參加勞 

工保險。 

Q4：錄取時間是 10月 19日，進用時間也同樣是 10月 19日嗎? 

A：錄取時間為 10月 19日，但進用具體時間將由管理處通知。 

Q5：甄試錄取後，還有需要進行面試嗎? 

A：錄取過後不需進行面試。 

Q6：錄取過後休假時間是週休二日嗎? 

A：本甄試人員錄取後，休假日比照政府機關。 

Q7：我曾經有參加公保、具公務員身分，若錄取後休假年資是否可合併計算? 

A：公務人員休假年資可併計，請於錄取後檢附相關資料予管理處，由各管 

理處依個案辦理。 

Q8：錄取後，我上班地點位置或是哪個工作站會在哪個區域? 

A：錄取後，經管理處通知任用，詳細分發狀況由管理處決定。 

Q9：錄取後可自行選擇工作站區域嗎?報考前可以知道工作站缺額嗎? 

A：錄取後實際上班地點將由管理處直接指派，現階段不會有各管理處工 

作站缺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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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問題 

Q1：我在公務機關上班需要請假，可以提供公假證明嗎? 

A : 應試前請下載入場通知書並帶至考場，於最後一節考試時，試務人員 

詢問有公假需求者者，並於入場通知書蓋章，蓋章後可憑已蓋章之入 

場通知書申請公假。 

Q2：甄試前是否會公告報考人數？ 

A：考前可於甄試專區登入帳密後查詢自己報名類組報名人數。 

Q3：若有工程人員相關科系證照，薪資是否有證照加乘？ 

A：今年度考試依照簡章第 3頁及第 9頁所列各科權重計算成績，並無其 

他加分項。 

Q4：灌溉管理人員及灌溉工程人員的工作職掌有哪些? 

A：請參閱「灌溉管理組織設置辦法」所列內容，另可參考簡章「參、四、 

(三)」說明，新進人員進用後需單獨負責執行灌排水路調查、測量、巡 

查等外業工作，且於防汛期或颱風來襲時，需不分晝夜前往人工操作啟 

閉制水門、放水閘門及進行災後勘災等繁重體力工作。 

Q5：農田水利署甄試是每年都會招考嗎? 

A：本甄試並非固定每年辦理，將視各管理處實際人力需求及缺額情形辦 

理招考。 

Q6：這次甄試各類科有大致的出題方向嗎? 

A：各類科出題方向請參考歷屆考古題或其他同等級國家考試題目。 

Q7：(中)低收入戶是否可以減免報名費? 

A：簡章無列出(中)低收入戶可減免報名費，故仍需繳交報名費。 

Q8：若報名結束後，需要修改個人資料該如何修改? 

A：報名結束後若需修改資料，需下載個人資料變更/異動申請書，親簽後 

Mail至人發中心，再由管理權限人員修正。 

 


